
10 2022年11月11日 星期五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2年11月11日

（2019）浙0106执2006号
孙科明：本院执行的浙江晨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你

及丁成艳代偿款纠纷一案，你及丁成艳至今未按本院执行
通知书规定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在执行过程中
本院依法查封了你名下浙DH1F02牌汽车一辆，现需依法
拍卖该车辆，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杭州辰光房地产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22年9月23日作出的杭辰评报字
（2020）第190号关于浙DH1F02牌汽车评估报告书一份
以及本院（2019）浙0106执2006号之二执行裁定书一份。
杭辰评报字（2020）第190号关于浙DH1F02牌汽车评估
报告书载明：浙DH1F02牌汽车一辆在评估基准日2022
年8月30日资产评估值为38600元；本院（2019）浙0106执
2006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被执行人孙科明名下浙
DH1F02牌汽车一辆。上述杭辰评报字（2020）第190号
关于浙DH1F02牌汽车评估报告书以及本院（2019）浙
0106执2006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书及裁定书有异议，
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五天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
本院将依法进行拍卖。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8103号

郑永挺：本院受理原告许海峰诉被告郑永挺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
告借款本金514000元；二、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
期付息2852.7元（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
3.7%计算，自2022年4月23日暂计算至2022年6月16
日，实际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三、依法判令被告承担原告
律师费15000元；四、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26日14：00在本院上泗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6100号

杭州易圆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童皓安诉被告杭州易圆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2022）浙0106民初6100号民事判决书、缴费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7729号

宋晓平、任馨婷：本院受理原告杭言华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
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公民代理须
知、民商事诉讼权利义务及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中心法庭十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317号

金仕举：本院受理原告娄底市启先商贸有限公司与被
告齐盼盼、汪腊妹、张飞翔、金仕举、第三人杭州锦宏公商贸
易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上诉
人齐盼盼、张飞翔就(2022)浙0108民初3317号判决书提
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855号

上海畅翔广告传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谦寻
（杭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畅翔广告传媒有限
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送达之日起或者公告期届满次
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1月5日上午9时在本
院浦沿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未到庭将
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4807号

杭州白鹿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霍尔果斯微赞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白鹿实业有限公司广告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
期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于2022年12月29日8
时4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
逾期未到的，将依法缺席审判。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82民初3771号

谢加荣：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与
被告谢加云、赖桂珍、谢加荣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讼请求：1.要
求被告谢加云、赖桂珍向原告支付代偿款241166.79元；2.
要求被告谢加荣对被告谢加云、赖桂珍在上述代偿款不能
清偿部分承担50%的还款责任；3.要求各被告承担本案律
师代理费780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证据材料的期
限为送达之日起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30日9
时00分在乾潭法庭一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7091号

袁长方（公民身份号码 5129221977****
7498）：本院受理的原告彭国汉诉被告袁长方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03民初709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9900号

张和寿（公民身份号码：350722****4616）：本院
受理的原告孙世海诉被告张和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
判人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
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月4日
9时在本院古林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6526号

彭洪（公民身份号码：511123****5952）：本院受理
的原告宁波市海曙鸿鼎建材有限公司诉被告彭洪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03民初652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8357号

王刚（公民身份号码：3404211992****5610）：本
院受理的原告翁武信诉被告王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
0203民初835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9041号

纪多志（公民身份号码3424011981****6515）：
本院受理的原告邱国友与被告纪多志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转普民事裁定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
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等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
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3年1月4日上午9时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9978号

张菊兰（3326011952****2962）：原告张万顺、张
万会与被告张菊兰、张青妹、张菊娥、蒋菊连、张万青继承纠
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
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
庭传票。原告诉请：1、请求依法分割张招友、陈荷仙位于浙
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车塘村下周漕8号的不动产（不
动产暂估人民币5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张菊兰、蒋
菊连、张菊娥、张万青、张青妹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2月30日14:
00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8909号

杭州耀华建筑特种技术有限公司、宁波耳鼻喉医院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吕盼盼与被告杭州耀华建筑
特种技术有限公司、宁波口腔医院集团有限公司、宁波耳
鼻喉医院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采取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当事人
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诉请：一、判令三被告连带支付
工程款11万元；二、判令三被告连带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
月4日上午09时00分在西郊小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6953号

黄贤茂：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海曙石碶美莱居板
材商行与被告黄贤茂、单海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6953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3672号

袁锋：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弘恒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袁
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无法
送达该案相关法律文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审判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诉
讼材料。原告的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就宁波市江北区人
民法院作出的（2021）浙0205民初2992号民事判决书确
认江苏中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未能履行部分的债务等
5467910.24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
内。本院定于2022年12月26日上午9时0分在甬江第一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否则本院
将依法缺席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2485号

滑县鑫诺服饰有限公司、滑县鑫宏服饰有限公司、徐
晓伟、刘相田：本院受理原告宁波萌恒风华纺织品有限公司
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22）浙0205民初2485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洪塘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3138号

宁波甬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贵州兴枫霖合金科技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海苏旗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们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22）浙0205民初313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洪塘法庭领取上述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3993号
徐安剑：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江北慈城王建雪电动

车修理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通过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举证材
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
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小转普）等。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内来本院慈城法庭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9时0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慈城人民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强清7号

本院根据洪洋洋的申请于2022年10月31日裁定受
理宁波北仑意天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于
2022年11月1日指定浙江甬泰律师事务所为清算组，同时
任命罗辰为清算组负责人，现就清算事宜公告如下:

一、宁波北仑意天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宁波北仑意天和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性质、数额、有无财
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是否申请执行及执行情况，并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自行承
担相应法律后果。

二、宁波北仑意天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宁波北仑意天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清算
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三、宁波北仑意天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清算义务人
(包括法定代表人和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财
务管理人员、其他经营管理人员等）应积极配合清算组进行
清算，并承担如下义务:1.妥善保管并移交所占有和管理的
财产、印章和账册、账簿、重要文件等资料;2.根据人民法院、
清算组的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询问;3.人民法院认为
其应当办理的其他事项。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义务，导致
无法清算的，相关义务人应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四、清算组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江东北路
475号和丰创意广场意庭楼8楼;邮政编码:315040;联系人:
罗律师:15967893018。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6241号

刘监平（公民身份号码：3623301979****5356）：
本院受理原告房改玲与被告刘监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应
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
官廉政监督卡、审判流程公开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
要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借款40000元。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大榭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
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29日8时40分在本院
大榭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785号

彭涛（3424271986****5519）：本院受理原告孙
秀香与被告彭涛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初4785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彭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
原告孙秀香劳务工资5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
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
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
案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彭涛负担。上
述受理费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自动缴纳，逾期
不交纳，本院将移送强制执行。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6040号

严建军（公民身份号码：4306231975****
191X）：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大榭开发区振兴保险箱工贸
有限公司与被告严建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应诉、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
督卡、审判流程公开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
被告立即支付货款65800元及逾期利息（以65800元为
基数，自2018年6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
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为3380元，自
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大榭法庭领取相关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28日9时30
分在本院大榭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6238号

刘监平（公民身份号码：3623301979****5356）：
本院受理原告胡可伟与被告刘监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应
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
官廉政监督卡、审判流程公开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
要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借款30000元。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大榭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
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29日9时30分在本院
大榭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5621号

傅酝政（公民身份号码：3425291983****0019）、
上海微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砥砺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被告傅酝政、第三人上海微撩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应诉、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
廉政监督卡、审判流程公开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
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收购款122万元及自2021年3月1
日起按照年化8%利率计算至还清之日的利息损失（暂计
算至2022年7月29日的利息为139622.22元）。限你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大榭法庭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28日13时
40分在本院大榭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5536号

李国伟(公民身份号码：3412251975****5513)：
本院受理原告申金军与被告李国伟、张东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
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知书等材料。原告
起诉要求：1.被告李国伟立即归还借款本金200000元，
并支付自2021年7月1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
2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85%计算的利息；2.被告李
国伟承担代理费10000元；3.被告张东对被告李国伟的
上述本金、利息及代理费向原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关
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27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5288号

梁乐（公民身份号码：3210271982****5135）：本
院受理原告包胜利与被告梁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206民初52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梁乐应
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包胜利借
款25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
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425元，减半收取
212.5元，由被告梁乐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5264号

上海波翠丝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
波凯裕物流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波翠丝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应诉、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卡、审
判流程公开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判令被
告向原告支付国际运费382338元并赔偿原告利息损失
（从起诉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限你方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大榭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29日13时40分
在本院大榭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4164号

陈建峰：本院受理原告王庆华与被告陈建峰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2月29日9时
00分在本院姜山2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执异259号

郑美芬、宁波国华水利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在执行新
北区孟河顶顶建材经营部与宁波国华水利建设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请人要求追加被申请人为被执行
人。经审查，本院已作出（2022）浙0212执异259号执行裁
定书，裁定追加被申请人郑美芬为（2022）浙0212执1747
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对宁波国华水利建设有限公司的
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提起诉讼。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4060号

包立之：本院受理原告郑多波与被告包立之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自动履行告知书、
小转简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0日内，本案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
午08时45分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796号

陈闪茹：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陈闪茹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
本案定于2022年12月30日9:00在本院（宁波市鄞州区惠
风西路88号）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796号

李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李奇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
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内。本案定于2022年12月30日9:00在本院（宁波市鄞
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796号
丁福泽：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丁福泽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
本案定于2022年12月30日9:00在本院（宁波市鄞州区惠
风西路88号）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796号

赖巧玲：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赖巧玲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
本案定于2022年12月30日9:00在本院（宁波市鄞州区惠
风西路88号）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796号

刘桂云：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刘桂云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
本案定于2022年12月30日9:00在本院（宁波市鄞州区惠
风西路88号）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796号

李嫣然：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李嫣然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
本案定于2022年12月30日9:00在本院（宁波市鄞州区惠
风西路88号）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796号

石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石文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
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内。本案定于2022年12月30日9:00在本院（宁波市鄞
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796号

罗建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罗建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
本案定于2022年12月30日9:00在本院（宁波市鄞州区惠
风西路88号）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469号

严彦：本院受理（2022）浙0212民初10469号原告宁
波鄞州宏卓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严彦车辆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
书、虚假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27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4052号

谢成敏：本院受理原告许华与被告谢成敏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2月27日9
时00分在本院姜山2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4055号

王金良：本院受理原告王磊与被告王金良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2月28日9
时00分在本院姜山2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25民初4845号

蒋文钰（上海市杨浦区殷行路301弄10号301室，
公民身份号码310110198808265122）、许文瑞（江西
省吉水县金滩镇上市巷35号，公民身份号码
362422198604274337）：本院受理的原告谢殚翀与
被告蒋文钰、许文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们外出，具体联系地址不明，无法通过邮寄等方式向你们
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225民初4845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蒋文钰、许文瑞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30日内归还原告谢殚翀借款本金150000元，
并支付利息（按月利率2%自2017年10月1日计算至2020
年7月31日，按月利率1.28%自2020年8月1日起计算至
实际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714元，由被告蒋文钰、许文瑞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象山县人民法院


